得著赦免的人有福了
詩篇32篇的默想								2026年2月22日
這個月第一個主日，我們講到耶穌山上的教導，也就是八福。我們一起思想，什麼是幸福？我們聽耶穌說：
心裡貧窮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
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
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
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
憐憫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憫。
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
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
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
耶穌在講真福的時候，是使用希伯來聖經中常見的一種文學形式，我們稱之為 Beatitudes，可以翻作 happiness 或「真福」。這是一種箴言式的句型，包含兩個子句：一個是條件，一個是結果。
八福的文句和內涵，聽起來像是一個宣告。從真福的內容，我們可以看出耶穌的慈悲憐憫和祂智慧的能力。祂所看重的是靈性的愛與人性的美，是超越物質與一般道德要求的。
在詩篇裡也有不少真福的宣言。例如詩篇第一篇第一節說：「不從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褻慢人的座位，這人便為有福。」
今天我們所讀的詩篇32篇前兩節，也是一樣，是一種真福的箴言。不過，詩篇32篇有一個特別之處。一般真福的主體是人——人若有某種行為或特質，就能承受福氣。比如清心的人有福，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。
但是詩篇32篇說：「得著上帝仁愛赦免的人有福了。」這裡上帝是主體，上帝才是行動者。一般真福強調人的特質與行動，人是主體；詩篇32篇的真福，強調的是上帝的特質與祂的行動。上帝是赦免人、賜福的主體。
詩篇32篇的主題，是詩人描寫悔改與蒙赦免的見證，是一首悔罪詩篇。保羅在羅馬書中引用這篇詩，來說明因信稱義的道理。奧古斯丁把這篇詩刻在他的房間裡，每次走出房間，詩篇32篇就一次又一次提醒他。馬丁路德也把這篇和另外六首詩篇稱為「悔罪詩篇」，常在大齋節期間使用。
詩篇32篇不是一般性地講罪與饒恕的概念，它是詩人親身悔改、蒙赦免、走向義路的見證。短短11節，描寫詩人從痛苦的深淵走向蒙福的心路歷程。雖然短，卻非常豐富，結構也相當清楚：
前兩節用真福箴言拉開序幕；
第3至5節描寫詩人痛苦的光景；
第6至7節，他藉著禱告得著解脫與釋放；
第8節是上主的安慰與應許；
第9節是上主的教導與勸戒；
第10節是一句金句；
第11節邀請人在上主裡歡喜。
詩人的痛苦，是因為他把罪藏起來。第3節說：「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，我的骨頭枯乾，終日唉哼。」原文強調的是「閉口不認罪」。他不願向上帝開口，不願承認自己的罪，不願 confession。
因為沒有勇氣向上帝承認罪，他內心極其痛苦。你是否也曾有自我控訴的經驗？是否有一面是自己不能接納的？有一面是不想讓人知道的？雙重生命，double life，言行不一。這種痛苦會使整個人疲憊無力。
詩人用強烈的圖像說，他的骨頭枯乾，好像生命力完全消失，終日哀號。他感覺上帝的手重重壓在他身上，彷彿在管教他。他的精力耗盡，如同炎夏中水分蒸發。
最後他無法再承受，決定勇敢認罪。就像耶穌浪子回頭的比喻，那流浪放蕩的兒子說：「我要起來，到我父親那裡去，對他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」
詩人不再沉默，他真誠地向上帝承認過犯，不再隱瞞。他說：「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。」雖然只有一句話，但是真誠的告白，使上帝立刻赦免。
有一位基督徒弟兄，多年前做生意時曾經在一筆帳目上動過手腳。沒有人發現，事情也順利過去，事業甚至越做越好。表面上看起來，他的人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。但他後來分享說，那幾年他常常失眠，夜深人靜時，那筆帳就浮現在腦海裡。他在教會敬拜時不敢抬頭唱詩，在禱告時總覺得心裡有一道牆。他說：「沒有人控告我，但我自己在控告自己。」直到有一天，他終於鼓起勇氣向神承認，也向相關的人坦白並作出補償。他說，那一天晚上，是他多年來第一次真正安穩地睡著。他才明白，原來詩篇32篇不是誇張的文學語言——骨頭真的會枯乾，靈魂真的會哀號；而赦免，也真的能讓人重新活過來。
耶利米書3:12-13說：「悖逆的以色列啊，回來吧……只要承認你的罪。」詩人和每一位信主的人，悔改就得赦免。從上面而來的安全感、信靠與平安隨之而來。無論試煉或風浪，都不能擊敗他。第6節說：「大水氾濫的時候，必不能到他那裡。」因為上主引導信靠祂的人到安全之處。第7節說：「祢是我藏身之處；祢必保佑我脫離苦難，用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。」
有一位老牧者曾說，他服事多年，發現教會裡最沉重的不是苦難，而是隱藏。人可以承受病痛、失敗、甚至貧窮，但當一個人長期隱藏自己的罪、自己的羞愧，那種重量會慢慢壓垮生命。他說，有一次一位長老在臨終前握著他的手，流淚說：「我這一生最可惜的，不是犯錯，而是我太晚才學會向神坦白。」弟兄姊妹，我們的上帝不是等著審判我們的法官，而是等著醫治我們的父親。祂的赦免不是勉強的，是主動的；不是吝嗇的，是豐盛的。若我們今天還在閉口不語，詩篇32篇就是上帝溫柔卻堅定的邀請：「只要承認你的罪。」
但罪得赦免還不夠，還需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。上帝應許引導悔改的人。以賽亞書30:21說：「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間。」詩篇32:8說：「我要教導你，指示你當行的路。」
主的邀請與勸戒，是要我們不要像無知又固執的馬騾。真理的智慧會改變人，使人離開邪惡與黑暗權勢。我們順服聖靈的感動，主基督要賜我們自由與赦免，使我們享受平安與喜樂。
羅馬書4:6-8中，保羅引用這段詩篇，宣告基督釋放人的恩典。我們與上帝、與人復和，是一種神聖的恩典。
在這個淡化罪意識的時代，人們忽略與上帝復和的聖禮經驗，把赦免的喜樂視為可有可無。詩篇32篇像一盞明燈，照亮這個缺乏是非感與道德勇氣的世代。這個時代把「罪與刑罰」連在一起，卻忽略「罪與赦免」。出埃及記34:7說，上帝「為千萬人存慈愛，赦免罪孽、過犯和罪惡。」
第四世紀耶路撒冷的聖徒居里祿，用詩篇32教導受洗者，使他們更新，徹底潔淨。他說：「上帝是愛，不吝惜赦免……你的罪像山那樣高，也比不上上帝的慈悲；你的傷痕再深，也比不上這位大醫生的醫治能力。放下自己，信靠主，把你的罪告訴這位醫生。」
詩篇32篇是一個個人的見證。詩人描述他內心沉重的痛苦，透過認罪禱告得到釋放，得著主的安慰與引導，卸下千斤重擔，在主裡歡喜。雖然他沒有說明具體犯了什麼罪，但重點在於他真實經歷赦免。
詩篇32篇對我們現代基督徒提出幾個挑戰。
第一，我們活在一個失去罪意識的文化中。Karl A. Menninger 在《Whatever Became of Sin?》指出，人失去罪與罪惡感的能力。教會也常只講恩典，不敢講墮落。奧古斯丁說：「知識的開端是認識自己是罪人。」海德堡要理問答第二條說，我們必須認識自己的罪是多麼大、多麼悲哀。
罪與恩典像硬幣的兩面。不知道罪的深度，就無法理解恩典的偉大。約翰一書1:8說：「我們若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欺。」
第二，新教教會往往忽略告白與懺悔的重要性。有些教會甚至省略禮拜中的認罪禱告。其實認罪與赦罪的宣告，是聖經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這與主禱文所說：「赦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赦免人的債」密切相關。
我們不能用談論別人的罪來代替自己的認罪。現代人用心理諮商取代認罪。Cornelius Plantinga, Jr. 說，認罪就像倒垃圾，不能堆積，要定期清理。這是一件健康、必要的事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是大齋節的第一個主日。是屬靈的大掃除。這不是一個外在熱鬧的節期，而是一個向內走的季節。是一個安靜下來、誠實面對自己的時刻。也許在我們當中，有人已經很久沒有真正向神坦白了。不是沒有禱告，不是沒有來教會，而是有一個角落，我們始終不讓神進去。也許是一個錯誤、一段關係、一個隱藏的習慣、一個驕傲、一個 bitterness，一個我們合理化已久的罪。
詩篇32篇提醒我們，真正的自由不是證明自己沒錯，而是勇敢承認自己有罪。今天，上帝不是在門外敲門要定罪，祂是在等我們開門，好讓祂醫治。今天，如果聖靈在你心裡動工，不要再閉口不語。你不需要在眾人面前說什麼，但你可以在神面前說：「主啊，我承認。」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可能就是你靈魂轉折的開始。
讓我們在安靜中，把那些重擔交給主。
讓我們在認罪中，重新經歷赦免的喜樂。
讓我們在大齋節的起點，再一次走向十字架，走向那位赦免我們、也釋放我們的主。
因為——「得著赦免的人，有福了。」阿們。

